
2021左營福山社區發展協會「畫我左營，彩繪圍牆」 

創意比賽實施計畫 

一、目的：藉由彩繪比賽讓學生發揮創意及想像力，在重仁公園的圍牆上，繪出 

      左營地區的新風貌，提供民眾賞心悅目的公園景觀，也讓藝術美感與 

      學生創意能有互相交流激盪的空間。 

二、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左營福山社區發展協會，高雄市左營區福山國民小學 

〈二〉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高雄市左營區公所 

〈三〉協辦單位：高雄市各級家長協會、高雄市家長協會、福氣行動家族 

三、參加對象及分組： 

〈一〉本市公私立高中職及國中、國小學生均可參加。 

〈二〉區分為高中職、國中及國小組。 

    〈三〉各校不限報名隊數〈採團體報名方式參加，每隊以 5人內為限〉，每 

          隊限投稿一件作品。 

四、創意競賽主題： 

以有關左營地區的地標、特色、人文風情〈如民勝古蹟、高鐵站、百貨

公司等〉、歷史傳說故事等相關事物為創意發想主題。 

五、比賽期程： 

    〈一〉初選時間：即日起至 110年 7月 30日(星期五) 

    〈二〉公布初選結果：110年 8月 20日(星期五) 

    〈三〉決賽時間：110年 9月 18日〈星期六〉 

          備註：當日如遇雨天，順延至 110年 9月 19日 〈星期日〉  

               (當日如遇防疫三級警戒，將另外公布決賽時間。)  

六、決賽地點：高雄市左營區重仁公園圍牆區(警察廣播電臺高雄分台對面) 

七、參賽辦法：【初賽】 

              作品規格： 

              以四開畫紙(50 x 39 cm)繪製，並將設計涵義及特色以文字說明   

              (350字為限)，彩繪媒材不拘(如彩色筆、色鉛筆、蠟筆、水彩 

              、油漆等等)，未符合作品規格者視為棄權。即日起至「左營福 

              山社區發展協會」臉書或「高雄市左營區福山國民小學」學校首 

              頁下載活動報名表，將報名表浮貼於作品後方，於 110年 6月 

              11日(星期五)前，作品寄至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 99號福山國小 

              學務處收(以郵戳為憑)，或親送於福山國小警衛室。(洽詢電話： 

07-348-7633轉 211或 07-349-3987) 

             【決賽】 

             決賽牆面大小約 1.68 x 2公尺，活動當日將提供決賽參賽者彩繪 

             圍牆用之基本色調油漆及椅子等等，另有所需請自備。 



八、評選辦法：初賽及決賽均邀請具有相關領域的專業評審委員參與評選，初賽 

              評選出優秀隊伍參與決賽，並於 110年 7月 3日(星期六)於高雄 

              市左營區重仁公園圍牆區進行決賽，並請評審當場評選，評選結 

              束後進行公開表揚。 

九、評分標準：主題性 20％，創意構思 30％，畫作技巧表現 20％，整體美感 30 

              ％。 

十、獎勵辦法： 

    1.特優：國小組 2組、國中及高中組各 1組；每人頒發獎狀乙張，每隊獎金  

            8,000元。 

    2.優等：國小組 4組、國中及高中組各 2組；每人頒發獎狀乙張，每隊獎金 

            6,000元。 

    3.佳作：進入決賽而未獲得特優或優等之組別，每人頒發獎狀乙張、獎品       

            乙份。 

十一、注意事項： 

1. 比賽當天將提供決賽參賽者彩繪圍牆用之基本油漆及椅子，另有所需請

自備。 

2. 每隊伍(人)參賽作品僅限參加一件，不得重複送件或冒名頂替，且參賽

作品應確實為報名隊伍成員之一或共同創作，並應為未曾發表之作品，

不得抄襲、模仿、或剽竊他人之作品。 

3. 倘有上述情形經查證屬實者，將取消資格並追回獲獎相關權利，其相關

法律責任悉由參賽者負責。 

4. 參賽隊伍成員需簽訂同意書，同意主辦單位無論錄取與否一率不退件

(如有需要，參賽隊伍得事先自行備份留存)，入選作品可供主辦單位使

用，不另致酬；如果參賽者未滿 20歲將由其法定代理人簽訂同意書，

報名時未付同意書者，視同放棄。 

5. 作品寄出受理收件後，不得要求更(修)改任何圖案或文字內容，寄件時

請務必自行做好保護措施，以防止郵寄過程中對畫作之折損。 

6. 決賽活動當日如遇有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如期舉行活動時，主辦單位保

有修改、變更或取消本活動之權利，並公布於主辦單位臉書或學校首

頁。 

7. 獲獎人員頒發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獎狀(本獎狀不列入十二年國教免試入

學超額比序項目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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